
附件1:
庆元大桥及附属工程项目庆元饭店地块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安置方案

因庆元大桥及附属工程项目建设的需要，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庆元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本地块的实际情况，制定如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一、征收目的

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功能，提高城市品位，实施庆元大桥及附属工程项目建设。

二、征收范围和被征收房屋基本情况

（一）四至范围：东至原农业局旁服装街，南至石龙街，西至松源街，北至松源溪（具体以本地块房屋征收红线图为准）。

（二）本地块涉及国有土地上房屋总户数约27户，房屋建筑面积约6460平方米。

三、房屋征收部门及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一）庆元县房屋与土地征收工作办公室为本地块房屋征收部门。

（二）庆元县老城区改造提升指挥部为本地块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四、签约期限和搬迁期限

本地块签约期限20日，搬迁期限30日，具体起止日期由房屋征收部门另行公告。

五、评估方式

（一）评估时点：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时点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价值评估时点应当与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时点一致（住宅用房超面积安置部分及商业用房等值之外安置用房面积部分以安置房具备交房条件时为评估时点）。

（二）评估价值：由依法选定的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国有出让土地上的房屋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的价值给予补偿；国有划拨土地上的房屋按照国有出让土地上房屋的评估价值的96%给予补偿。

六、房屋征收补偿

（一）补偿对象

本地块补偿对象为征收范围内的被征收人。补偿的被征收房屋面积以《房屋所有权证》或其他合法房产凭证上记载的建筑面积为准。

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及用途不明确的房屋，由行政主管部门调查、认定后，依法处理。

（二）住宅房屋补偿方式

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

1.货币补偿

（1）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在被征收住宅房屋按评估价值给予补偿的基础上，另给予房屋评估价值（不含装修及附属物评估价值，下同）20%的货币补贴。

（2）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不足45平方米（本县范围内另有住房一并计算，下同），且被征收人属于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按照45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评估价值给予货币补偿，在此基础上再给予房屋评估价值的20%货币补贴。

2.产权调换

（1）安置地点：原菇城宾馆地块（剩余住宅安置房）。

（2）安置房：安置房为高层建筑，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交房期限24个月（建筑设计具体以规划建筑设计方案为准）。

（3）安置房套型：套型建筑面积约为70平方米、90平方米、120平方米（实际以规划建筑设计方案为准）。

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超过最大安置套型的，可选择多套安置，多套安置在足额抵足安置套型面积后，最后一套原则上向最接近面积的套型上靠。

（4）保底安置：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不足45平方米，且被征收人属于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安置房屋建筑面积不低于45平方米。被征收人对建筑面积45平方米以内部分不支付房款，超过建筑面积45平方米的部分按规定支付差价。

（5）高层补贴：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安置方式，安置房总层数为12层以上（含12层）的，每户在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的基础上增加15%的面积进行安置；补贴面积不足5平方米按5平方米增加安置面积。该部分面积的价格按征收决定作出时的安置房重置价格结算。

（6）结算原则

被征收房屋和安置用房的价值，由同一家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采用相同的方法、相同的标准进行评估，结算差价。安置用房与被征收房屋等面积部分，以征收决定公告之日为评估时点结算；超出被征收房屋面积安置部分以交房时安置房市场评估价结算（如果交房时安置房市场评估价上涨，每户可享受不超过20平方米或被征收房屋面积15%的保护价面积，保护价以征收时安置房市场评估价的120%为上限进行结算）。

安置房的楼层和朝向系数按照庆征办〔2018〕7号文件执行。

（三）商业用房补偿方式

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

1.货币补偿

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按商业用房市场评估价进行补偿，并另给予房屋评估价值10%的货币补贴。

2.产权调换

安置地点：原菇城宾馆地块（剩余商业用房）。

安置房为高层建筑，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交房期限24个月（建筑设计具体以规划建筑设计方案为准）。

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给予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15%的产权调换安置补贴，由同一家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采用相同的方法、相同的标准进行评估，结算差价。超过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和产权调换安置补贴之和的安置房面积部分，以交房时安置房市场评估价结算（如果交房时安置房市场评估价上涨，每户可享受不超过10平方米的保护价面积，保护价以征收时点安置房市场评估价的110%为上限进行结算）。

（四）住改店补偿方式

1.1990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实施之前改变用途为商业营业用房并连续使用至今的，凭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纳税发票，被征收人按规定补缴土地收益金或土地出让金后，按商业用房补偿安置。

2.1990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实施以后，改变用途为商业营业用房并连续使用至今的，凭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纳税发票，按被征收房屋原法定用途补偿安置后，实际用于营业的房屋，可以按商业用房性质与原房屋性质的市场评估差价予以适当补偿；其补偿单价计算公式：[(商业用房评估价－住宅用房评估价-土地收益金或者出让金)×（从合法经营起到征收公告发布之日止的年限÷1990年 4月 1日到征收公告发布之日的年限时间）]。 

（五）工业用房、办公用房补偿方式

工业用房采取货币补偿安置方式，按照房屋重置价结合成新及土地评估价和机器设备搬迁损失评估价值之和给予补偿，并按我县相关规定给予奖励。

办公用房采取货币补偿安置方式，按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的价值进行补偿，另给予房屋评估价值20%的货币补贴。

七、临时安置补助费、搬迁费等补偿费用

（一）临时安置补助费

1.本地块征收过渡方式为自行过渡，由被征收人自行落实临时周转用房，房屋征收部门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

2.临时安置补助费按照庆征办〔2018〕7号文件执行。

（二）搬迁补助费、装修补偿、停产停业损失费、附属建筑物及其它设施等补偿费按照庆征办〔2018〕7号文件执行。

八、奖励和补助标准

被征收人在征收决定公告规定的期限内完成签约并按时腾空交房的，享受下列奖励和补助：

（一）签约腾空奖：在签约期限内签约，前10天被征收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按规定时间腾空的，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给予300元/平方米奖励；第11天起按每天30元/平方米减扣签约腾空奖，扣完为止。

（二）住宅用房购房补助：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被征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自房屋征收范围公布后36个月内，在本县范围内购买住宅房屋的，被征收人根据购房纳税凭证或者已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按照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10%给予奖励。在上述的期限内，未购买住宅房屋的，按照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的8%给予奖励。

（三）商业用房货币补偿奖：商业用房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另给予商业用房评估价值10%的奖励。

（四）助拆补助：经批准保留使用的建筑，按重置价结合成新进行评估给予补助。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按重置价结合成新的50%予以补助。

九、安置房选房办法

被征收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搬迁的，按签订征收协议时间先后顺序选房；同一自然日签约并按时搬迁腾空的，摇号确定选房顺序号。

被征收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但未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搬迁的，按搬迁时间先后顺序选房；同一自然日搬迁的，按签约时间先后顺序选房，签约搬迁时间相同的，摇号确定选房顺序号。

十、告知事项

（一）本方案所称的“户”，原则上按房屋所有权证确定。

（二）安置房为装修房的，则装修费用另行结算。

（三）房屋补偿安置方案发布后，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对房屋进行实地踏勘，调查被补偿房屋状况，被征收人应提供或者协助搜集被补偿房屋价值评估所必须的情况和资料。

被征收人在搬迁时应向水电等相关部门缴清费用并注销户头，不得私自拆除、更换相关设施设备。

（四）被征收人签订协议后，应当按规定搬迁完毕，办理房屋腾空移交手续，并将被征收房屋交给征收人。不得损坏房屋结构，如有损坏、应照价赔偿。

（五）被征收人在签订协议时，应提交所涉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共有权证、土地使用证、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明以及有关水电等凭证，并提交身份证和户口簿等证件。

十一、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我县有关政策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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